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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羊城晚报》 报道， 多位消费者近日

反映， 由于天气影响导致航班、 列车等交通

工具停运， 他们无法如期参加演唱会。 尽管

提供了相关证明， 部分消费者仍然无法退票。

这一情况引发了质疑， 在“不可抗力” 下演

出票仍然“一经售出不退不换” 合理吗？

台风天申请退票遭拒

日前， 消费者代女士投诉称， 其购

买了三张 9 月 8 日张惠妹上海场的演唱

票。 然而， 由于台风“摩羯” 影响导致

航班取消， 但售票平台却拒绝办理退票，

这让她感到非常不合理。 “我给平台打

了电话， 但客服说没办法退。 本次活动

由上海杰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 但

我根本联系不到主办方。” 代女士无奈地

表示。

根据代女士提供的机票截图， 原定

于 9 月 8 日从海口飞往上海的航班接到航

司通知， 已取消行程。 对于代女士反馈

的情况， 平台官博在黑猫投诉上回复称，

作为票务代理平台， 他们不参与项目的

退票规则制定及退费手续费收取。

经过多次沟通， 代女士收到平台的

信息， 仍称“演出票为有价观演凭证，

非普通商品， 其背后承载的是文化服务

并具有时效性、 稀缺性等特征， 此订单

不支持退换”。

类似的投诉并不在少数。 一位消费

者表示， 他购买了 9 月 16 日晚 19:30 德

云社高鹤彩上海专场的两张门票， 由于

台风“贝碧嘉” 登陆上海， 9 月 15 日到

16 日的所有目的地为上海的航班都被取

消， 导致他无法前往上海， 但售票平台

以该场次未取消为由， 拒绝退票。

不过， 也有部分消费者在与主办方

和票务平台沟通后顺利退票。 这种差别

对待也引发了质疑： 处理消费者的问题

真的有那么难吗？ 为什么没有统一明确

的标准？

“不退不换”是霸王条款

“退票中的不可抗力因素” 应包括

哪些内容？ 演唱会门票“不支持退换”

是否合理？

对此， 上海秦兵 （北京 ） 律师事务

所刘馨远律师表示， 面对自然灾害等不

可抗力， 消费者可以主张解除协约， 要

求返还消费款项等权利。 根据 《民法典》

第 563 条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 因不可抗

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这条法律条

款赋予了消费者法定解除权。 在不可抗

力的情况下， 如台风导致航班取消， 消

费者有权要求退票。 如果主办方拒绝退

票， 平台也属于经营者， 应承担连带责

任。

不少消费者质疑票务平台单方面规

定的“一经售出不退不换” 是否属于霸

王条款， 认为售票平台通过格式条款限

制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此， 刘馨远

指出， 根据 《民法典》， 只能改签不能退

票的规定， 属于网络购票平台一方不合

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

任、 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 属于无

效的格式条款， 也就是所谓的“霸王条

款”。 “一经售出不退不换” 实则是剥夺

了消费者合法解除权， 解除权是法定的

情形， 不因平台的霸道规定而否定法定

的权利， 因此无效。 （詹淑真）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

第 （四） 项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

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 ： …… (四 ) 女职工在孕期 、 产

期、 哺乳期的。”

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劳动合

同期满， 有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

之一的，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

情形消失时终止。”

因此， 公司应当将你姐姐的劳动

合同续延至 “三期” 结束。

对于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情况 ，

建议在合同到期前及时与

单位沟通协商 ， 签订书面

协议或新劳动合同 ， 固定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减少

纠纷的发生。

怀孕期间合同到期咋办
我姐姐最近查出怀孕， 但她的劳动合同本来在年底就要到期了。 请问在这

种情况下， 她的合同到期时会如何处理？

法律咨询

【解答】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

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

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

管理的权利。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 物业服务

企业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

有。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

收益分配等事项， 有约定的， 按照约

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

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

业主请求公布、 查阅下列应当向

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其中包括“物业服务合同、

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

此外， 既然公共部位的广告收益

属于业主共有， 那么每一位业主都享

有知情权，并且未经业主大会表决，业

委会本身无权决定将这一收入用于弥

补物业公司的亏损。

作为业主， 你们可以向业委会和

物业提出公示公开的意见。 如果不能

协商成功，可以通过向住建部门反映，

或者提起诉讼来维权。

【解答】

“诚实信用原则” 是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在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都应遵

守的基本法律原则。 按照 《劳动合同

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有如

实告知对方与订立劳动合同直接相关

事项的法定义务。 如果该员工在入职

时虚构重要工作履历， 表现出的工作

能力、经验与履历不符，公司可以依法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当然，公司最好在

规章制度中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

员工履历造假能否解除合同

小区内张贴广告的收益归谁

【解答】

根据《民法典》 及相关司法解释：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父母双方对抚养

问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

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已满八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予优

先考虑： （一） 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

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 （二） 子女

随其生活时间较长， 改变生活环境对

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 （三） 无其

他子女， 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 （四）

子女随其生活， 对子女成长有利， 而

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

者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有

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的情形， 不宜与子女共同

生活。

夫妻离婚孩子由谁抚养
我和丈夫最近打算离婚， 除了财产分割有分歧之外， 对于六岁儿子的抚养

权也无法达成一致。 请问如果起诉离婚， 法院在判决抚养权归属时会考虑哪些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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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招聘录用了一名员工， 最近我们发现他入职时提供的履历中， 部

分工作经验造假。 我们能否和他解除劳动合同？

我居住的小区很大， 去年换了物业公司之后， 小区内部在公告栏等位置张

贴了很多广告， 定期还有人来更换。

但是小区业主向物业公司询问广告收入具体是多少， 答复却语焉不详， 也

有传言说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私下达成了协议， 用广告收入弥补物业公司的亏

损。

请问小区内张贴广告的收益应该归谁所有？ 收益情况是否应当告知全体业

主？

  


